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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軍近年歷經「精進」、「精實」及「精粹」等三波組織人力精簡，接下來更將全面實施募兵制，目前在募兵成

效不佳的狀況下，如何讓現有的專業人才願意留營，如何維持足夠「質」與「量」的兵員，更是必須探討的課題，

所以本研究以「留營意願」為依變項，期能找出留營意願的影響變數；綜觀近期對於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的研究，

多以組織文化、薪資待遇、工作滿意、外在環境、國防政策、生涯規劃等為自變數，尚無以「仁慈領導」（個別照

顧、體諒寬容）為主要影響的變數，近年國軍對於領導統御，一再要求各級管理階層做到「知官識兵」，落實合情、

合理的領導，讓官兵能夠認同部隊，因此探討仁慈領導、組織承諾與影響留營意願之間的關係，是至為重要的議題。 

本研究 302 份有效問卷中，分析發現在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

的顯著關係；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的非顯著關係；直屬長官仁慈

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的非顯著關係；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

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的顯著關係；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具有正向的顯著關係；志願

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具有正向的顯著關係。 

關鍵詞：仁慈領導、規範性承諾、持續性承諾、留營意願 

壹、緒論 

文本章主要是說明本研究的背景、動機與目的，同時也確立本研究的基本思維，第一節說明本研究的動機與背

景，第二節為研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國防面臨的問題 

依據國防部公布 2017「QDR 四年期國防總檢討」（106 年 3 月 16 日公布），指出中共仍是我最主要的軍事威脅，

再加上南海島嶼及釣魚台主權爭議、朝鮮半島衝突等區域性的危機，使得我國周邊面對的安全環境越趨複雜與嚴

峻，雖無即刻的迫切危機，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若未能著眼於未來，針對未來可能的局勢先行因應，則將

被瞬息萬變的變化所淹沒。 

此外，國內非傳統安全威脅日增，如民眾逐漸淡化敵情及安全威脅觀念的不足，對於敵我意識不明，兩岸經濟、

社會及文化等交流持續發展，國人對臺海仍處於軍事敵對狀態及戰爭風險並未消除的認知，漸趨淡化，甚而對國軍

社會地位的不斷貶抑，影響軍心士氣等皆對我國防安全帶來挑戰。 

囿於我國近年出生率逐年降低，醫療科技突飛猛進，國民老化趨勢愈來越明顯，人口結構中青壯年相對逐漸減

少，106 年 2 月底我國戶籍登記人口為 2,354 萬 4,189 人；其中老年（65 歲以上）人口 313 萬 9,397 人（占 13.33％），

首次較幼年（0-14 歲）人口 313 萬 3,699 人（占 13.31％）為多，15-64 歲工作年齡人口為 1,727 萬 1,093 人（占 73.36

％）；根據聯合國定義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105 年推估，我國自 82 年起邁入高齡化社會（老年人口比率超過 7％），

明（107）年將邁入高齡社會（老年人口比率超過 14％），預計 115 年老年人口將超過 20%，進入超高齡社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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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戶政司 106 年 3 月 11 日統計通報），故能為國軍所用青壯人力亦逐年降低，且考量經濟狀況及教養品質，現多

數家庭均呈現少子化，亦造成國軍兵源的擷踞，對國軍編制充實與戰力維持造成衝擊。  

二、兵役制度的變革與困境 

雖然國防部已將募兵作業列為重點工作，除正式編成「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外，並通令國軍各級單位均應培訓

專業的招募人員，律定各級單位招募成效管制作法，分配各級單位負責員額，明訂各項賞罰標準，另運用媒體、網

路、校園、徵（求）職、營區開放參觀等各種管道，期能廣徵有志青年投入國軍，但募兵工作受到內、外在的各項

影響下，成效始終不彰，導致全募兵制一再跳票，甚而近年國軍形象因洪仲丘不當管教案、清泉崗毒品案、陸戰隊

虐狗案、退將赴陸案、雄三飛彈誤射案等重大軍紀案件，屢遭國人抨擊，政府對於年金退撫制度改革，亦使軍人福

利受到影響，都造成從軍意願降低，影響國軍兵源招募的成效。 

三、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的重要性 

「鐵打的城牆、流水的兵」，在人才招募成效不佳的狀況下，如何使現員能夠續留營中，讓戰力能夠維持，且

隨著科技的演變，國防科技工業的提升，國軍裝備越來越需要長時期專業的技術人員來保養、操作，需要維持武器

裝備的正常運作，保持適切的國防戰力，使戰力能夠持續蓄積，人才就成為不可或缺的關鍵。 

要培養國防人才，除招募已有民間專業之人才外，對於已入營且已完成基本訓練，具有裝備維持能量，符合作

戰需求的人員，如果能夠讓他願意繼續留在軍中，持續的為國軍所用，將所學運用於軍中，相信對於戰力的維持更

有幫助。 

國軍近年歷經「精進」、「精實」及「精粹」等三波組織人力精簡，接下來更將全面實施募兵制，目前在募兵成

效不佳的狀況下，如何讓現有的專業人才願意留營，如何維持足夠「質」與「量」的兵員，更是必須探討的課題，

所以本研究以「留營意願」為依變項，期能找出留營意願的影響變數，進而提升官兵留營意願，為本研究動機。 

四、影響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的因素 

大凡每個組織企業，其中組成份子的去留，均影響該組織的長遠目標推展，留任意願除了能有效提高人力資源

的保存外，更能推動組織正面工作行為，並降低離職意願，社會企業如此，軍中亦然。 

孫子兵法始計篇：「兵者，國之大事也」，軍事之事，經緯萬端，國軍的成員來自社會，每一個個體都有專屬於

自己的環境、狀況，對於會影響留營意願的因素更是各有各的因素，本研究將探討的因素，分述如后： 

（一）仁慈領導（個別照顧） 

（二）仁慈領導（體諒寬容） 

（三）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 

（四）組織承諾（規範性承諾） 

綜觀近期對於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的研究，尚無以「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為主要影響的變數，

多以組織文化、薪資待遇、工作滿意、外在環境、國防政策、生涯規劃等為主，但近年國軍對於領導統御，一再要

求各級管理階層做到「知官識兵」，落實合情、合理的領導，不得再有以往的打罵教育等不當管教，讓官兵能夠認

同部隊，因此找出仁慈領導是否影響留營意願，即為本研究於管理意涵的重要價值。 

第二節  研究的目的 

經由上述研究背景及動機之後，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與否，就成為「即戰力」維持的關鍵，本研究主要探討管

理層面的「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等二個構面，找出這二者對留營意願的影響程度，並將組織承諾的

「持續性承諾」及「規範性承諾」納入關聯性研究，研究對象將以海軍現役志願役士兵為主要研究對象，期望藉此

研究結果提供國軍管理階層在領導統御、組織承諾的作法上有所建議，進而提升官兵留營意願，彌補募兵兵源的不

足，使國軍戰力能夠有效的維持，以作為決策管理者參考的依據。 

貳、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對論文研究範圍及所應用到的理論基礎進行相關文獻整理及探討。第一節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概況簡

介，說明近年對於提升留營意願的政策、作法及執行情形；第二節為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概念說明，

內容在於將過去學者對仁慈領導的概念、定義作彙整；第三節為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相關文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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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第一節  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概況簡介 

本節主要係針對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說明，對於近年提升留營意願的政策、作法相關文獻整理。 

一、留營意願的定義及政策、作法 

留營意願係指國軍官兵對於繼續留任軍中的意願，依據「陸海空軍官兵志願留入營服役甄選作業規定」（103

年 6 月 10 日國人整備字第 1030009547 號令頒）規定，在營服現役期滿之志願役士兵，體格合於國軍人員體格分類

作業程序之體格編號一或二，考績考核最近一年在甲等以上，且考績品德分項評鑑在甲等以上，服役期滿前三個月

申請自願留營由編階上校以上編階主官，視軍種、單位、兵科、專長、階級以及員額之需要，以一至三年為一期，

核定期留營繼續服役。 

簡言之，志願役士兵服役期滿（四年）後，自願繼續服役，並經一定程序核定後即為留營，而個人留營意願以

個人自由意志為準，需出自個人自由意識，且須完成切結是屬留營意願，國軍不得利用各種權勢強迫之。 

國軍單位辦理留營作業，應落實「留優汰弱」及「以質勝量」之要求，惟各單位辦理留營作業時，為達上級要

求留營成效之目標，往往無法真正將不適任之人員予以汰除，只要沒有重大軍紀事件或實無法勝任交付工作，即同

意其留營意願，時有導致問題人員續留單位，影響部隊軍紀維持與任務無法推展順遂之情事。 

二、留營意願的文獻探討 

過去的研究，多以探討離職傾向為主，雖然在字義上留營意願與離職傾向可以把它視為一體兩面，亦即同一個

時間點內，當一個人的留營意願為高時，其離職意願必定為低。但是留營意願與離職傾向不同之處在於態度，除了

表面上的人員去留之外，留營意願不僅代表組織或單位對於人力資本的保存，更代表著個人對於組織的認同所表現

出來的工作態度，有其正向的意義，讓官兵個人積極表現，並且讓成果反應在組織或單位的績效上。由於本研究對

象為國軍單位志願役人員，為了更符合部隊用語，故以留營意願作為後續之討論與研究。 

林澤助（2009）對於志願士兵留營問題指出，軍中生活制約性高，工作訓練辛苦，這是一般社會大眾普遍的認

知。對現役軍人而言，當志願役者留營續服之內、外在動機趨弱時，常會導致留營的意願降低。而留營率將受到影

響，也是推動「募兵制」是否具有成效之重要指標。提高留營率除符合人力投資報酬外，亦是使組織達到累積經驗

與強化部隊向心力與戰力，及選優汰劣之目的。以國軍目前招募士兵為例，其留營意願普遍低落，加上現行國軍人

力資源管理制度無法落實去蕪存菁留優汰劣，此亦是影響推行「募兵制」成敗關鍵因素。 

前國防部戰規司司長張兀岱（2010）指出，良好之招募與留營誘因，皆為募兵制成功之重要關鍵，我國社會經

常忽略軍文特性之間的差異，必須提供特殊福利待遇條件，方能吸引優秀青年從軍，接受相對危險、艱苦且必須犧

牲付出之職涯規劃。 

袁朝璽（2016）研究發現組織氣氛、工作滿意及留營意願間具顯著正相關，而外在滿意對於留營意願具顯著的

影響，亦即外在滿意愈高，留營意願也就愈高。 

三、文獻小結 

國軍目前積極推動募兵制，為使部隊訓練與官兵專長可以相互結合、全民國防戰力能夠永續經營發展，除了提

高志願役薪資待遇外，更建立完善的生涯規劃模式，提供志願役人員教育訓練及進修管道，讓其有明確的軍旅發展

目標；另外更要輔導志願役人員，協助解決問題，以提高留營意願。 

因此本研究將留營意願定義為志願役士兵在國軍組織中服務一段時間，經過各方面的考量後，願意留在國軍組

織內部繼續為其效力，進而產生繼續為國軍組織服務與奉獻的意念，藉此探討仁慈領導、薪資福利與組織承諾對志

願役士兵留營意願之影響。 

第二節  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 

本節主要係針對仁慈領導說明，探討仁慈領導的意涵、理論模式等相關文獻整理。 

一、仁慈領導的定義 

鄭伯壎等 (2000) 將這種對於部屬私生活的關懷以及像父親般的領導行為定義為仁慈領導，也就是指領導者對

部屬個人以及其的家族的福祉做個別、全面而長久的關懷，主要表現在對於部屬的體諒寬容與個別照顧等領導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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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體諒寬容，強調對於部屬面子的維護或給予表現不佳的部屬適時的支持與鼓勵；至於個別照顧，則強調對於部

屬工作以外的生活狀況關懷。 

鄭伯壎等還指出，家長式領導是華人社會特有的領導型態，是一種在人治氛圍中，領導者彰顯父親般的威嚴與

仁慈、具備道德無私的典範，而家長式領導涵蓋威權(Authoritarianism)領導、仁慈(Benevolence)領導及德行(Moral)

領導， 其中「威權領導」表示領導者的領導宗旨在於「立威」，強調領導者的決策是絕對且不容挑戰的，領導者通

常會要求部屬絕對服從。 

許多研究指出，華人組織的領導者對於部屬的關懷往往擴及到員工工作以外的場域，並像父親照顧孩子般地照

顧部屬，在西方的工作場所中，組織成員間的關係強調的是權利與義務對等的平等關係，上下之間是以契約相互結

合，迥異於權力差異極大、以親緣相結合的華人組織。 

林家五（2017）認為仁慈的領導行為不僅會提升部屬對領導者本身的感恩圖報，也會進一步強化部屬對組織的

利社會行為。因此，領導行為不僅能有效地影響部屬對領導者的態度與情感反應，同時部屬對領導者正面的態度與

情感反應，往往也會擴及到對組織直接有利的工作行為。 

仁慈領導更深層的哲學基礎，可以追溯至約 2600 年前的孔子思想，孔子思想中，領導的核心概念即是「仁」， 

「仁」與人性本質、人際關係及人性治理有關。孔子思想結合了孟子的「性善說」，指出人們與生俱來會對他人產

生同情憐憫，性善說強調人們的行動會利他、善盡社會義務與責任，這種性善基礎是 仁慈領導的根本。孔子在《論

語》中指出「仁」即是「愛人」，「仁」 是五常「仁、義、禮、智、信」中的一項，從領導角度來看，這種 性善論

是培養修身、領導追隨者與形成仁慈治理系統的仁慈領導根本（林家五、王悅縈、胡宛仙,2012）。 

Yang, Peng, & Lee,（2008）更指出仁慈是五常中最重要的一項美德。由於華人的家長式領導之領導者習慣主控

大權，與下屬保持一定的距離以展現威嚴，任何決策不需要與部屬溝通討論，皆由領導者一人獨自決議，並且表現

崇高的道德態度，以體恤、仁慈態度對待部屬，照顧親信，藉此獲得部屬的認同敬重。 

Chen, Tsui, and Farh (2002) 的研究指出，部屬對領導者的忠誠對於工作行為的影響力，如角色內行為與組織公

民行為，具有重大影響力；因為，領導者關懷部屬工作任務內外相關活動，提升了部屬對於領導者的感激，並產生

圖報的心理以及對領導者、對組織的忠誠，而這種不計較個人得失的動機，以及對領導者、對組織的正面態度，將

促使部屬從事組織公民行為。 

在仁慈的領導行為方面，可以分為兩大類：一為個別照顧；一為維護部屬面子。在個別照顧方面，不僅限於工

作上的寬大為懷，也會擴及部屬私人問題，例如幫助部屬處理家庭與私人問題、提供急難救助。簡言之，仁慈領導

的文化根源，來自於儒家對人君的理想；在實踐上，他們進一步將上位者的仁慈用來交換部屬的感恩、忠誠及服從，

而這些都是在「互惠」此一強而有力的規範下所進行的（周宜龍，2009）。 

本研究所指的仁慈領導是指領導對部屬個人的福祉做個別、全面而長久的關懷和照顧，不僅限於工作上的輔導

協助，也會擴及對部屬私人的照顧，例如幫助部屬處理家庭的問題。它與西方文獻中之「體恤」或「支持」領導有

些類似但仍有差別。體恤（consideration）是指領導表現友善與支持部屬的程度，表示對部屬的關心、重視部屬的

福祉；支持指領導會接受與關心部屬的需要與感受（Yukl, 2002）。但仁慈領導是長期的取向，表現在寬容與保護行

為上，不僅限於工作上的寬大為懷，也會擴及部屬私人的問題。除此之外，體恤通常表現在對部屬平等對待與上下

平權的的環境脈絡下；仁慈領導則展現在威權與上下權力距離大的狀況下，主管不會讓部屬忘記誰才是上司（鄭伯

壎，1995）。 

綜上所述，仁慈領導（Benevolent Leadership）一方面個別照顧，一方面維護部屬面子。強調主管對於部屬全

方位關懷，有助於部屬產生正向行為，本研究採用鄭伯壎、樊景立（2000）之仁慈領導定義，認為仁慈領導是領導

者對部屬個人的福祉做個別、全面而長久的關懷，並以鄭伯壎等人（2000）編製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家長式領導量表

中仁慈領導之問項，驗證此一華人家長式領導中的仁慈領導。 

二、對於國軍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的探討 

國軍為提升同袍間的情誼、增進單位向心力，長久以來都要求各級領導幹部要灌輸官兵「以部隊為家」的理念，

自官校養成教育起，對於長官與部屬之間要如父兄般的相處，要達到如兄如父的境界，除了平時的戰備整備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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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外，亦要求從生活上，不論是營內還是營外、生理還是心理問題都要隨時掌握，進而訂定了各項規定，除了中、

高度關懷群外，對於新進、即將退伍等一般官兵，更要求落實相關座談、家屬聯繫等作法，俾達成「知官識兵」之

目的。 

綜上，國軍近年推展的「人性化管理」即為仁慈領導的理念，尤其近年國軍屢屢肇生不當管教等軍紀案件，除

了對於招募成效有所影響外，也對在營官兵的心理造成震撼，進而影響其留營意願，惟綜觀近年對於志願役士兵留

營意願的研究，多以組織文化、薪資待遇、工作滿意、外在環境、國防政策、生涯規劃等為主，尚無以「仁慈領導」

（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為主要變數，故期望除加強國軍對仁慈領導的潛移默化外，也藉由此研究找出仁慈領導（個

別照顧、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的影響。 

第三節  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 

本節主要係針對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說明，探討組織承諾的意涵、理論模式等相關文獻整理。 

一、組織承諾的定義 

 「承諾」（commitment）之意義，依據《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1）中的解釋，承諾

的意義為：(一)執行某種行動或政策的義務或諾言，或給予某種政策或某人的支持；(二)負有義務的：理智上的確

信或情感的結合；(三)人生哲學：個人行為過程中所投入之決定性的道德選擇。承諾已經被證實為工作表現、組織

公民行為、離職與曠職等行為的重要預測因子（Cohen, 2006）.在所有形式中的承諾，受到最多的關注的是組織承

諾（Organization Commitment），在主要的概念框架中及實證研究顯示組織承諾應為上述行為最強力的預測因素。

組織承諾發展而來，係指是個人與其所從事的職業之間的一種心理聯繫，由於個人對組織的認同和情感依賴、對工

作的投入和對社會規範的內化而導致其不願轉換職業的程度，是員工對工作態度的一個變數，也是個人承受某種組

織責任的允諾。它反映了組織成員和組織之間的心理關係，並能穩定地預測個體的缺勤和離職等行為。 

另一方面，Meyer、Allen 與 Smith (1993)，Meyer 與 Herscovitch（2001），以及 Hall、Smith 與 Langfield-Smith

（2005）歷次的研究都指出均認為以組織承諾的規範性承諾與持續性承諾，亦即從個體在其組織中「想要留下來」

「必須留下來」與「應該留下來」之程度研究其專業承諾 (高瑞新，2011) 。 

Meyer 等人（1993）提出以組織承諾的三構面，並採用多重構面方法來研究組織承諾的價值，以提供個體對

組織更完整的瞭解。經由因素分析後得出二個因素，其意涵說明如下： 

1.持續性承諾：係指認知到離開專業領域需付出極大的成本，而產生願意留在該職業中的承諾，導致其願意持

續的留在組織內，而較不願意移動至其他組織。 

2.規範性承諾：個體留在專業領域中是基於對組織忠誠之義務，憂慮若變化職業可能導致違背社會規範，擁有

高規範承諾者如同高情感承諾者，願意付出更多心力，以跟得上組織的發展腳步。 

二、對於志願役士兵組織承諾的探討 

（一）持續性承諾 

一個自願役士兵進入營中後，他所享受的薪資福利，除了滿足他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外，也會成為他將來離開軍

中所必須考量的因素之一，在現今工資普遍偏低的環境下，一個上兵每個月基本薪資四萬餘元的收入，如果沒有特

別的工作技能或專業知識，他到一般企業任職即不容易得到這樣的薪資水準，維持他原本在營的生活品質。 

所以當他思考去留問題，意圖轉換跑道退伍時，以投資報酬率的觀點，衡量付出與報酬的差距後，這就成為他

離開組織所必須付出的現實成本，較無法移動去其他組織，產生他對留營需求的持續性承諾。 

（二）規範性承諾 

依「陸海空軍服役條例施行細則」第 38 條：「服役者應行效忠宣誓，其誓詞如左：余敬謹宣誓效忠中華民國，

實行三民主義，遵守國家法令，捍衛國家，保護人民，服從長官命令，終生保守機密，克盡軍人天職，如違誓言，

願受最嚴厲之處分，謹誓」，雖然聽起來不切實際，但世界各國亦皆有類似的宣誓行為，以提升官兵的責任感。 

一個對國家、人民忠誠高的軍人，是對國軍相當重要的，固然現在社會自我意識高漲，國家團體意識逐漸薄弱，

但不可否認的，保家衛國仍是軍隊重要的凝聚力量，國軍除了加強官兵的愛國愛民教育外，亦持續針對強化戰鬥意

志、提升官兵士氣做出努力，讓官兵將忠誠當作是一種義務，是軍人的天職，這種規範性壓力，造成官兵知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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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留在軍中的義務，期望這能成為志願役士兵留營的意願。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節主要再介紹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假說及透過整理文獻之後產生的操作性定義等。總共分為五節說

明，第一節依先前的研究目的，建立本研究架構；第二節提出研究假說；第三節說明研究變數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問項；第四節為資料分析方法的說明；第五節為介紹問卷設計方法，包含抽樣設計及資料的蒐集，界定研究範圍、

對象以及抽樣方法等。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主題，旨在探討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志願役士官兵之

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之間的關聯性，依據研究問題與目的，及第二章相關文獻的探討與歸納，提

出本研究的觀念性架構如圖 3-1 所示，本研究以國軍留營意願為依變數，自變數則為部隊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

照顧、體諒寬容）、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 

 

 

 

 

 

 

 

 

 

 

 

 

圖 3-1 本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之各個研究變項中，有關以志願役士兵留營意願為研究對象且又與本研究之變項相近的相關研究並不

多，大部分均是以工作滿意、工作環境及態度、生活適應、生涯規劃等為探討範圍，本節僅就與本研究相關之變相

作彙整，並加以探討如下。 

本研究共提出以下研究假說，包含「部隊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

承諾）的影響」、「部隊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規範性承諾）的影響」、「部隊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的影響」、「部隊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

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規範性承諾）的影響」、「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對國軍留

營意願的影響」、「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規範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的影響」等共六項假說，分列如下： 

本研究根據上述整理出的文獻資料中與本研究推論，共提出六個假說彙整如表 3-1。 

表 3-1 本研究假說彙整表 

代號 假說 

  H1a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 

  H1b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 

  H2a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 

  H2b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 

  H3a 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H3b 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個別照顧 

國軍留營意願 

規範承諾 

持續承諾 

H1a 

H1b 

H2a 

H2b

H3a

H3b
體諒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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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數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問項 

一、自變數：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

諾） 

本研究的自變數有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

性承諾）等變數，各操作性定義與衡量問項說明如后： 

（一）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 

本研究採用鄭伯壎、樊景立（2000）之仁慈領導定義，認為仁慈領導是領導者對部屬個人的福祉做個別、全面

而長久的關懷，仁慈領導（BenevolentLeadership）一方面個別照顧，一方面維護部屬面子（體諒寬容）。強調主管

對於部屬全方位關懷，有助於部屬產生正向行為，其屬於鄭伯壎、周麗芳、樊景立（2000）所提家長式領導的一個

構面。本研究參考鄭伯壎等人（2000）所編製，華人文化脈絡下的家長式領導量表中的仁慈領導量表，分為個別照

顧（3 題）與體諒寬容（3 題）兩構面，共計 6 題，個別照顧的題項如：「我的直屬主管會關懷我私人的生活與起居」

與「我的直屬主管會幫我解決生活上的難題」，體諒寬容的題項如：「當我碰到難題時，我的直屬主管會即時給我鼓

勵」與「當我犯錯時，我的直屬主管會給我改過的機會」。 

（二）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 

本研究採用 Mayer(1993)從組織承諾發展出來的二要素，按照二個維度的思想重新編製項目，重新進行項目篩

選，將符合要求的項目合在一起構成組織承諾問卷，茲將組織承諾分為以下二個變項： 

1.持續性承諾：係指認知到離開專業領域需付出極大的成本，而產生願意留在該職業中的承諾，導致其願意持

續的留在組織內，而較不願意移動至其他組織。 

2.規範性承諾：個體留在專業領域中是基於對組織忠誠之義務，憂慮若變化職業可能導致違背社會規範，擁有

高規範承諾者如同高情感承諾者，願意付出更多心力，以跟得上組織的發展腳步。  

對於上述組織承諾的二個變項的衡量，本研究 Mayer(1993)的「組織承諾量表」。 

二、依變數：國軍留營意願 

本研究對於「國軍留營意願」的量表是參酌陳志明(2016)所建構之留營意願量表，其 Cronbach＇s α 值為 0.94。

經修訂為符合本研究對象之特性與用語。 

三、人口統計變數 

人口統計變數係指研究對象的社會、經濟、背景資料等，即研究對象個人的背景資料。Kotler（1998）認為人

口統計變數可分為年齡、性別、家庭人數、家庭生命週期、所得、職業、教育、宗教、種族及國籍等十類。本研究

依此分類以性別、年齡、薪資所得、教育程度、年資、階級、單位類別等七項代表人口統計變數。 

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來搜集資料，並透過蒐集「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志願役士官兵

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及「國軍留營意願」等資料，採用 SmartPLS 3 軟體英文版進行結構模型

分析的驗證。 

透過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以分析構面的信效度，以及對研究模型與假說進行驗證。PLS

是由 Herrman Wold 於 1960 年所發展以運用於計量經濟的技術，近年來更廣泛被應用於資訊、管理等領域（曾志文

&許晉龍，2008）。偏最小平方法對於變數必須符合常態即隨機性的要求較為寬鬆，且對樣本數的要求較小，也可

達成很好的預測與解釋能力(Wold,1982；Anderson & Gerbing,1988），本研究使用的資料分析方法有信效度分析、描

述性統計、因素分析等相關分析。 

第五節  問卷設計方法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是經由上述之文獻蒐集與彙整後，將各個構面問項整理問卷，問卷內容總共有三個部分，分別是：

第一部分為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第二部分為志願役士官兵之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

性承諾）、第三部分為國軍留營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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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方式採用李克特七點尺度進行問向的測量，包括非常不同意(1)、有點不同意(2)、不同意(3)、普通(4)、同

意(5)、有點同意(6)、非常同意(7)等七類別，依序給予 1、2、3、4、5、6、7 分代表，分數越高表示該描述愈符合

填答者之實際狀況，總計本研究問卷共 14 題問項。 

二、抽樣與問卷發放 

本研究係以國軍現役之志願役士兵為研究主體，抽樣對象為海軍南部地區志願役士兵（支領戰鬥加給單位）。

抽樣方式為立意抽樣方式。 

三、問卷前測與信效度分析 

（一）問卷前測 

為測試本研究問卷的信度與問卷內容是否能讓問卷填答者充分暸解，問卷初稿編製期間，以文獻探討為編製的

基礎。前測採用便利抽樣法，受測對象為海軍南部地區志願役士兵（支領戰鬥加給單位），透過蒐集「個別照顧」、

「體諒寬容」、「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和「留營意願」等資料，經過 SmartPLS 3 統計分析之後，獲得前測

結果，其有效問卷共計 60 份。 

（二）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前測資料利用 SmartPLS 3 統計軟體，以 PLS Algorithm（PLS 演算法）及 Bootstrapping（拔靴法）進行

信效度等分析。PLS Algorithm 可以得到路徑係數和 R-square 解釋力，路徑係數可用來來衡量自變數與依變數之間

「直線關係」的方向與強弱程度，Bootstrapping 可以得到 t 值和 P 值，SmartPLS 皆有提供信效度衡量。如表 3-2 所

示，前測 CR 值皆大於 0.7，AVE 值皆大於 0.5，Cronbach＇s Alpha 皆大於 0.7，則代表前測資料結果顯示皆具備信

度及收斂效度。 

表 3-2 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係數、CR 及 AVE 值 

構面 代號 Cronbach＇s α CR 值 AVE 

個別照顧 KLA 0.882 0.945 0.809 

體諒寬容 KLB 0.925 0.936 0.868 

持續性承諾 JP 0.842 0.899 0.862 

規範性承諾 LP 0.886 0.892 0.815 

留營意願 SM 0.931 0.871 0.879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作為原始資料收集方式，研究範圍為海軍南部地區志願役士兵（支領戰鬥加給單位）為主要

受測對象。本研究經由至各單位發放紙本問卷回收方式進行問卷調查與收集，時間由 2018 年 4 月 12 日至 2018 年

4 月 29 日合計 17 天，共計回收 448 份問卷。問卷回收之後，剔除作答不全、極端值之問卷共 146 份，有效問卷 302

份，故樣本有效率為 67.41％。本章主要目的為記錄研究資料的分析過程，第一節為樣本結構分析，第二節為信效

度分析，第三節為研究假說驗證。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之樣本資料（N=302），結構分析分布情況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本研究樣本分布情況彙整表 

項目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214 70.86%

女 88 29.14%

年齡 

20 歲（含）以下 69 22.84%

21～30 歲 208 68.87%

30 歲以上 25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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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研究樣本分布情況彙整表(續) 

項目 變項 人數 百分比 

月收入（含各項加給） 

4 萬以下 0 0%

4-5 萬 208 68.87%

5-6 萬 94 31.12%

6 萬以上 0 0%

教育程度 

高中職 126 41.72%

大（專）學 176 58.28%

碩士 0 0%

博士 0 0%

服役年資 

1 年以下 123 40.73%

1-2 年 81 26.82%

2-3 年 36 11.92%

3-4 年 33 10.93%

4-5 年 15 4.96%

5 年以上 14 4.63%

階級 

一兵 126 41.72%

二兵 149 49.33%

上兵 27 8.94%

單位類別 

艦艇 141 46.69%

陸岸 57 18.87%

陸戰隊 104 34.43%

第二節 信效度分析 

信度是指量表所測數值的可信度或穩定性（陳順宇，2004），主要在驗證量表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高即代

表量表所測量的是同一構面，本研究各分量表之信度分析彙整如下：  

一、信度分析 

評估信度之方式中以 Cronbach＇s α 係數最為廣泛使用的衡量工具，若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即代表測

量結果具有高信度，若介於 0.7 至 0.35 之間表示中信度，若低於 0.35 則代表低信度，應予以拒絕（Guieford, 1965）；

另外，本研究亦使用了各構念之組成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 CR）來當另一信度分析之指標，若 CR 值皆高於標

準值 0.7（Fornell & Larcker, 1981；Hair et al., 2006），而如果在探索性研究時，其標準為 CR≧0.6（Bagozzi & Yi, 

1988），即可顯示本研究各構念具有高信度；如表 4-2 所示，研究個別照顧、體諒寬容、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

與留營意願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係數介於 0.798 至 0.931 之間，具有高信度，各構面 CR 值介於 0.889 至 0.956

之間，皆有達到以上所述之標準，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且具有高信度。 

表 4-2 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係數及 CR 值 

構面 Cronbach’s α CR 值 

仁慈領導 
個別照顧 0.882 0.927

體諒寬容 0.925 0.952

組織承諾 
持續性承諾 0.842 0.926

規範性承諾 0.886 0.929

留營意願 0.931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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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斂效度 

收斂效度所代表的指標為平均變異萃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以 AVE 值計算各測量變項對潛

在變項的平均變異解釋量，也就是說，其值所代表的是測量變項能測得多少潛在變項的百分比，若潛在變項被測量

變項解釋的百分比愈高，則 AVE 值會愈大，且代表樣本內部有越高的收斂效度；本研究採取（Fornell & Larcker, 1981）

之建議，AVE 值須大於 0.5 才具有收斂效度，表示該測量變項可解釋 50%或更多潛在變項的變異量；故此部分將逐

一檢視各個構面 AVE 值是否皆有符合上述之標準。如表 4-3 所示，本研究個別照顧、體諒寬容、持續性承諾、規

範性承諾與留營意願各構面的 AVE 值介於 0.727 至 0.879 之間，皆有達到以上所述大於 0.5 之標準，根據（Fornell & 

Larcker, 1981）指出當平均變異數萃取量（AVE）低於 0.5 時，若構面之組合信度（CR）高於 0.7 以上，仍具收斂

效度，顯示本研究之各個構面具有一定的收斂效度。 

表 4-3 各構面之 AVE 值 

構面 AVE 值 

仁慈領導 
個別照顧 0.810

體諒寬容 0.868

組織承諾 
持續性承諾 0.862

規範性承諾 0.815

留營意願 0.879

 三、區別效度 

區別效度（discriminant validity）是指構面所代表的潛在特質與其他構面所代表的潛在特質之間的相關性要低，

也就是說，非屬於同構面下的問項，其彼此之間應呈現低度相關性，若各個構面其區別效度皆顯示良好，則表示不

同構面之變數間具有區別程度；本研究採（Fornell & Larcker, 1981）之建議，區別效度應以平均變異萃取量（AVE）

進行測量，不僅可以代表區別效度，亦可評判信度。如下表 4-4 所示，其對角線之值為潛在變項的 AVE 開平方根

後之值，非對角線為其他潛在變項的相關係數，若 AVE 值大於與其他垂直列或水平欄之其他潛在變項的相關係數，

則表示該構面具有良好的區別效度。本研究各個構面的 AVE 值皆大於構面間共變異值，表示本研究構面潛在變項

的 AVE 之平方根值大於相關係數值，故顯示各構面應為不同構面，顯示本研究之各個構面具有一定的區別效度。 

表 4-4 各構面之 AVE 平方根相關矩陣 

構面 JP KLA KLB LP SM 

JP 0.929     

KLA 0.619 0.900    

KLB 0.595 0.884 0.932   

LP 0.663 0.523 0.593 0.903  

SM 0.733 0.427 0.524 0.865 0.938

註：1.對角線為各構面的 AVE 之平方根，非對角線為兩構面之相關係數 

 2.個別照顧（KLA）、體諒寬容（KLB）、持續性承諾（JP）、規範性承諾（LP）、留營意願（SM） 

第三節 研究假說驗證 

本研究結構模型之路徑係數圖以圖 4-1 所示，個別照顧、體諒寬容、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等四個變項對留

營意願變項的整體解釋力為 0.796%，顯示模式解釋變項程度良好。在 PLS SEM 模式中，當 t 值≧1.96，表示已經

達到 P 值為 0.05 的顯著水準以*表示；當 t 值≧2.58，表示已經達到 P 值為 0.01 的顯著水準以**表示；當 t 值≧3.29，

表示已經達到 P 值為 0.001 的顯著水準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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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本研究結構模型之路徑係數圖 

註：*P＜0.05：**P＜0.01：***P＜0.001 

  *t≧1.96：**t≧2.58：***t≧3.29 

依上述研究假說之驗證結果彙整如表 4-5 所示： 

表 4-5 研究假說之驗證結果彙整 

代號 假說內容 顯著性 影響關係 結果 

H1a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

影響 
顯著 ＋ 支持 

H1b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

影響 
不顯著 ＋ 不支持

H2a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

影響 
不顯著 ＋ 不支持

H2b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

影響 
顯著 ＋ 支持 

H5a 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顯著 ＋ 支持 

H5b 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顯著 ＋ 支持 

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綜合前面各章節所述，源自研究動機形成與目的確認以及相關文獻之探討，得以建立本研究之架構，假說亦獲

得驗證。本研究以海軍南部地區志願役士兵（支領戰鬥加給單位）為研究對象，以個別照顧、體諒寬容、持續性承

諾、規範性承諾與留營意願等各構面研究，並建構其關係模式。本章依據研究問題與實證結果，提出研究結論，闡

述其管理上之意涵，進而提出研究建議。第一節為研究結論、第二節為研究建議，第三節為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

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有關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組織承諾的影響，在 H1a：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

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是顯著的，因此，具有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是會影響持續性

承諾的因素；H1b：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對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是不顯著的，因此，

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並非會影響持續性承諾的因素。 

二、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有關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組織承諾的影響，在 H2a：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

對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是顯著的，因此，具有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是會影響規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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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的因素；另 H2b：直屬長官仁慈領導（體諒寬容）對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具有正向影響是不顯著的，因

此，直屬長官仁慈領導（個別照顧）並非會影響持續性承諾的因素。 

三、志願役士官兵組織承諾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有關志願役士官兵組織承諾對留營意願的影響，在 H5a：志願役士官兵之持續性承諾對國軍留營

意願具有正向影響、H5b：志願役士官兵之規範性承諾對國軍留營意願具有正向影響均是顯著的，因此，志願役士

官兵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是會影響留營意願的因素。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管理意涵 

（一）提升留營意願的探討 

綜上研究，志願役士官兵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是會影響留營意願的因素，所以國軍管理階層

如意圖增加志願役士官兵留營意願，即應對於提升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做出努力，使官兵有意願、

有能力，甚至於不得不繼續留在軍中服役，提高這種組織承諾後，留營意願自然提升。 

（二）提高組織承諾的探討 

本研究對於提升組織承諾（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的研究，提出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等構面，

做為國軍管理階層就管理等層面改革的參考。 

二、研究貢獻 

（一）學術貢獻 

過去關於留營意願之研究，多以組織文化、薪資待遇、工作滿意、外在環境、國防政策、生涯規劃等為主，尚

無以「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為主要影響的變數，但近年國軍對於領導統御，一再要求各級管理階層

做到「知官識兵」，落實合情、合理的領導，不得再有以往的打罵教育等不當管教，讓官兵能夠認同部隊，因此找

出仁慈領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的影響程度，即為本研究於管理意涵的重要價值。 

（二）實務貢獻 

在近年國軍招募成效不佳的情況下，本研究提出針對現役在營的人員增加留營意願的不同思考，讓在營的優秀

人員持續的留營服務，維持基本的戰力，使國軍長留久用，更可以避免招募問題人員的風險及新近人員訓練的問題，

增加管理的潛在危安風險，所以提升留營意願的實務效能較高於招募新進為佳。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參考國內外重要文獻資料，融入相關之理論基礎及目前國軍留營現況，以求符合理論與

實務之結合，雖於研究上力求完整性、客觀性及嚴謹之態度，但因有鑑於個人的學識、時間與經費等條件之限制，

使得研究結果有未盡臻善之處，因此，針對本研究不足之處，提出幾點建議，以作為後續研究者未來之探討方向。 

一、研究限制 

（一）受測人員的影響 

本研究以海軍南部地區志願役士兵（支領戰鬥加給單位）為研究對象，部分問項以直屬長官的管理模式為主，

且國軍尚屬科層組織體系，多以威權、高壓管理為主要管理模式，雖本研究問卷以不記名作業，但部分受測人員恐

仍因擔憂受到影響，或因填寫問卷當下那刻所處環境、心情等影響，而致使問卷填寫失真，研究者雖已極力排除此

問題，惟前述情境對本研究之影響尚無可知。 

（二）橫斷面研究限制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但受到時間及經費之限制，因此僅採用橫斷面研究資料作為推論與驗證依據，無法採

取全面性研究方式蒐集資料，以探討變數間之因果關係，故僅能觀察某一時間點之現象，而無法全面瞭解國軍官兵

的態度及留營意願於時間差異下之變化情形，使得研究結果於推論上會有所受限。 

二、後續研究與建議 

本研究僅探討個別照顧、體諒寬容、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等之關係，然而影響留營意願之領域仍有許多值

得探討的議題，故本研究提出下列建議，提供後續研究方向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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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大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海軍南部地區志願役士兵，對於問卷抽樣來源，建議可另行增加不同軍種、單位、階層等，

並進行各變數之比較分析，以擴大研究範圍，使研究結果更具實用價值。 

（二）延伸到縱斷面的研究 

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若在經費與時間許可的情況下，可以在不同的時點對國軍官兵進行追蹤調查，探討個別

照顧、體諒寬容、持續性承諾、規範性承諾等各變數間的變化情形，以尋求更有效且合理的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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